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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一） 

  

京天股字（2015）第 290-1 号 

 

致：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根据与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担任公司本次交易的专项法

律顾问，获授权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出具京天股字（2015）第 290 号《北京市天

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法

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为对《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之后发生的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本所特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的补充，并构成《法

律意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有关

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

任何目的。本所在此同意，公司可以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本次交易申请所必备

的法定文件，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http://www.tylaw.com.cn/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重组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

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

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

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于上述，本所现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一、关于京蓝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控股”）为海口启润本次应

支付的全部交易价款及相应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事项的核查 

2015 年 9 月 29 日，京蓝科技与海口启润签署了《转让协议书》。交易双方

约定，海口启润应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京蓝科技支付相应标的

资产交易价款的 51%，并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向京蓝科技付清其余全部交易

价款及相应的利息费用。其中，利息费用指自该协议生效后第 20 个工作日起，

就海口启润未支付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款部分，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相应的

利息费用。 

经核查，交易对方海口启润目前并无实际经营业务，其支付的交易价款均来

源于其注册资本。基于所述，2015 年 9 月 29 日，天伦控股出具《承诺函》，保

证对海口启润的首笔出资款 21,000 万元将于《转让协议书》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之前到位，其他出资款将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之前全部到位。 

京蓝科技、海口启润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及 2015 年 10 月 19 日分别与天伦

控股及天伦控股的全资子公司鹰潭林安商贸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

天伦控股及鹰潭林安商贸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对海口启润本次支付的全部交易价

款及相应的利息费用、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京蓝科技



 

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

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以及其他海口启润应付的

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为进一步保证交易价款的支付，京蓝科技的控股股东京蓝控股出具《承诺函》，

同意为海口启润在《转让协议书》项下全部交易价款及相应的利息费用、逾期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京蓝科技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

费、电讯费、律师费等）以及其他应付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1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的关联

交易，是指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

者义务的事项，京蓝控股本次为海口启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不属于京蓝控股与上

市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因而不构成京蓝科技的关联交易事项。 

 

综上，本所认为，京蓝控股已经承诺为海口启润本次应向京蓝科技支付的全

部交易价款及相应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等承诺合法有效，该事项不属于京

蓝科技的关联交易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三份。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一）》的签署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朱小辉   

                            

                   

经办律师：  

                                                                  

李怡星 

               

 

                                                                  

池晓梅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邮编: 100032 

 

 

签署日期：2015 年    月    日 

 

 

 




